芜湖市第三人民医院聘请第三方律师事务所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对医院近三年招标采购项目进行自查招标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聘请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对医院近三年招标采购项目进行自查
预算控制价：1.5万元
招标采购工作内容：
（一）开展项目梳理自查
1、自查范围:市三院2024年-2026年招标采购项目
2、自查要求:围绕三年内招采项目开展，从项目立项到竣工结算的全过程梳理自查，自查过程中中标方需查找问题并建立问题台账，提出明确可行的整改建议，并按年度出具报告。
（二）建立招采工作标准化流程
中标方需结合本单位招采工作实际，依据招采项目类别、方式建立本单位招采工作标准化流程。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律师事务所需具有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派遣主持本院招采自查工作的从业律师需具有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并熟悉招投标采购相关法务知识，具有工程 财务、审计等工作经验；
3、投标文件需提供投标函、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质量要求：合格
三、投标须知：
1、能实质性地满足第三人民医院的对医院近三年招标采购项目进行自查的工作要求；
2、投标报价为一次性全费用总价，包含完成这项工作的全部不可预见费用；
3、投标总价不得超过总预算控制价1.5万元，否则投标无效；
4、中标结果在院网站公示，投标单位不足三家，按流标处理；
5、聘请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对医院近三年招标采购项目进行自查归属院办公室管理。
四、评选方式：
评标采用最低价评分法，完全实质性响应采购方要求的情况下，最低价者首选中选，次低价次选；若投标报价完全相同，随机抽取确定。
五、投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一式两份（一正、一副）装订成册，放置一个档案袋，密封加盖骑缝章，封皮需写明投标单位名称、项目名称、日期。

